论大学的知识社群特质
黄俊杰
一、引言
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海峡两岸，各方面都正在经历跨世纪的转变。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台湾政治民主化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巨变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主流现象。随着政治与经济的转化，台湾的大学院校也受到政治力与经济力的冲击而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在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所论述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专业伦理与道德教育理想，都以大学作为正式的实践场域。本章的主旨就在于析论大学作为知识社群之基本特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学既是知识创造与传播的中心，又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中国从汉代建立太学以来，太学一直是培养中华帝国官僚的重要场所，但是太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中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抗议精神所洗礼，中国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太学，又常常成为为人民伸张正义、批判腐败的统治者的重要据点。汉代太学生批评朝政而引起两次党锢之祸，而宋代太学生的救国运动，乃至五四时代以北大为中心的知识青年爱国运动，都可以视为传统中国历史上大学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古代中国的太学教育所保存并发扬的文化理想，与帝王专制的政治现实之间一直存紧张的创造性关系。
但是，随着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来临，大学却从传统的官僚养成场所，逐渐转化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工厂，大学在现代历史上也常常扮演政府的「智库」（think tank）角色。那么，到底大学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大学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这些都是值得关心大学教育的人士共同思考的问题。
本章写作的目的在于扣紧下列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1）大学创造知识的动力何在？
（2）大学的知识社群有何特质？
（3）大学社群内知识的传播者（老师）与接受者（学生）关系的本质如何？大学师生的社会角色又如何？
本章针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思考，除第一节引言之外，第二节先分析在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冲击下，大学之异化的各种类型与状况，以作为我们思考大学的知识社群特质的背景。第三节探讨大学创造及传播知识的动力之两种类型及其本质，第四节则进入本文的中心论旨，指出大学的知识社群特性在于大学具有「自主性」，大学具有与政治社群迥异之特质，因为大学作为知识社群是以追求真理为其所以存在之理由，为了完成大学追求真理的目标，大学特别讲求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本章第五节则进一步论述大学知识社群中，师生关系及其社会角色；第六节，综合全文论旨提出结论性的看法，指出当前大学的理念与实际落差甚大，而大学理念的复兴是重建大学之知识社群特质的前提，大学理念复兴之关键则在于大学自主性的建立。
二、大学的异化之诸类型
在分析大学的知识社群特质以及大学创造知识的类型与本质之前，我们先考察现阶段大学的「异化」（alienation）的各种型态，并探讨大学异化的原因。
2:1大学成为知识的百货公司：
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大学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中，其性质逐渐从追求真理的知识殿堂，而被扭曲为知识的百货公司。举例言之，数年前台湾的殡葬业者曾经在报纸刊登巨幅广告对教育部施压，要求教育部指示大学设置殡葬学系，以提供该行业所急需的人才。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资本主义高度分工的经济结构中，大学常常会受到经济部门的压力，而沦为知识的百货公司的角色，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各行各业的需求，而生产各行业所需之劳动人力。

但是，为什么大学成为知识的百货公司，应该被视为一种大学的自我「异化」呢？我们说这种现象是大学的自我「异化」，主要是因为大学一旦沦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体系中知识的百货公司的角色，它必然会从大学之为追求真理殿堂的基本性质中脱离而出，使大学不再是为探索真理而存在。在大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婢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大学的「异化」。
2:2大学成为国家意识型态的生产工厂：
所谓「大学成为国家意识型态工厂」，是指在近代世界教育史上左右各派的集权政府，常常透过各种机制要求大学为国家意识型态背书，并且生产国家意识型态的代言人。
国家要求大学延续并生产国家意识型态，主要是通过共同必修科目而实施，举例言之，在威权体制时代的台湾，所有的大学院校学生都被要求必修「国父思想」等意识型态课程，国立大学在当时政府主导之下设置三民主义研究所。在新政府以财力吃紧为由而大幅裁减国立大学预算之际，最近新政府教育部却正式发公文，要求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所，这是政治干涉大学学术自主的最新例证。这种干涉的结果就是使大学沦为国家意识型态的生产工厂。
大学小区里所研究的各种知识领域，当然包括古今中外各型各色的意识型态，那么，为什么大学成为国家意识型态的生产工厂，就是一种自我「异化」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大学的任务开始思考。正如前文所说，大学是探索真理的殿堂，真理并不为特定的权力集团、政权或既得利益团体而服务。
「意识型态」与「真理」之不同，乃在于「意识型态」通常是为特定的权力中心、政权的掌控者而服务，为权力系统提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一旦大学成为国家意识型态的生产工厂，那么大学就背叛了他作为探索真理的殿堂的基本性质，所以大学就不能于自我「异化」的悲剧。
正如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著名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演讲稿中所说，教师不应该扮演先知的角色，「今天人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
台湾是一个意识型态诸神的战场，台湾的大学师生对韦伯的一段话更应三复斯言。
2:3大学成为职业训练中心：
大学所创造的知识常常可以发挥巨大的边际效益，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使大学的毕业生获得求职的基本能力，而在社会的分工体系中很快的找到自我定位，加入生产与再生产的行列，尤其是大学中的各种热门科系的边际效用尤为明显，于是，流风所及在许多家长以及大学生的心目中，大学教育就变成职前训练，而大学也就与职业训练中心毫无二致。许多大学的领导人常常也以毕业生高就业率而沾沾自喜，使大学沦为职训中心，这是大学的「异化」的第三种类型。
大学之所以不是（或不仅是）职业训练中心，乃是因为职业训练中心所提供的教育，着重于开发受教育者的某一种特定的面向或能力，以便提升受教育者的生产能力。但是大学教育的本质则不是如此，职业训练中心的教育并不涉及受教育者主体性的觉醒之问题，但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唤醒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西方谚语所谓的「会思想的芦苇」。所以，当大学自我定位为职业中心以后，大学实际上已经从最重要的「唤醒主体性」这个教育功能中逸脱而自我「异化」。为了挽救大学自我「异化」为职训中心之危机，以批判思考为中心的人文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

从美国的大学发展史来看，大学作为职业训练中心这种发展趋势，主要是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正如柯尔（Clark Kerr）所指出，在上述二十年间，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小区学院）快速扩章，学生人数大增，学门日趋专业化，尤其是工程与管理学门扩张甚速。
这种发展加速大学沦为职业训练中心的趋势，成为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三、大学创造及传播知识的动力：类型与本质
在回顾了现代大学「异化」的几种主要类型之后，我们接着分析作为探索真理的殿堂的大学之创造及传播知识的动力。「大学」这个字的拉丁文是universitas，其原意是指一个包含知识的所有分枝领域或教师的学校（universitas facultatum），但是在历史上符合这个字原义的大学都从未出现。「大学」多半只是一群人之组合而已，到了公元十二及十三世纪的欧洲，「大学」开始被用指老师或学生的组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学创造及传播知识至少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型态：
3:1古代型：道德关怀作为知识建构的基础。
近代以前传统中国的教育，尤其是民间的书院教育，基本上是以道德关怀作为知识传播与创建的动力。从汉代以降，太学师生以德性及气节相勉励，对朝廷政治提出批评，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虽然随着帝国专制王权的逐渐高涨，尤其是宋代（960-1279）以后，官学渐渐沦落而成为官僚的养成所，而民间书院也常出现被官学化的趋势，但是读书的目的在于为了明理，在于自我建立，在于使学生「知书达礼」，一直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求学目标。
正如李弘祺所说，传统中国教育的目标除了于培养器度通达的知识分子，面对专制君王提出谏争、抗议或批评之外，更在于培养一般的平民，在封闭而一元化的社会中，找寻精神及心灵的升华。这两种教育功能基本上互相联贯，一方面肯定既有封闭而专制的政治结构，认为为了维持政治及社会的安定，不可以轻易加以动摇。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结构及意识型态的层层枷锁中，面对「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莫可奈何境况之下，传统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却并不可以因此丧失他的真诚和良心，他们常常在外在条件的束缚下，经由自我的解放而追求内在的心安理得。

3:2现代型：功利主义作为知识创造之动力。
十九世纪末以后，现代型的大学开始出现于中国，1895年创设于天津的北洋工学院，以及1896年创设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现代型大学。京师大学堂自1896年开始办以后，争议不断，但是在欧风美雨侵袭之下，追求富强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虽然实际参与办理京师大学堂的执事人员多属于科举出身的在职京官，因此守旧派人士得以攀附政治势力，但是维新派人士同样也援引政治势力。在「新学与旧学」及「中学与西学」的思想论战过程中，维新派固然承认西学的价值，然而并未扬弃中学的价值。维新派就在「中体西用」的共通观念下，提出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使京师大学堂成为调和新旧思想与融贯中西学术的大熔炉，成为近代中国追求国家富强的现代型大学。
京师大学堂到民国以后改制成为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之先锋，尤其是1916年，蔡元培接掌北大以后，锐意北大改革，成为现代中国教育与学术的重镇。

再从台湾近代高等教育史来看，现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创立于1928年3月。创校初始，台北帝大设立文政学部与理农学部及因取消高等农林学校而设立之附属农林专门部。1936年1月1日增设医学部，合并台北医学专门学校；1941年4月设立台北帝大预科，专事养成该校入学之新生，分文、理两科，理科再分农类、工类及医类，修业年限原定三年，暂改二年，与高等学校同，毕业后升入帝国大学。1942年理农学部分为理学和农学部，翌年复设工学部。至1944年为止，计有文政、理、农、工、医五部。文政学部内部有25讲座，理学部有13讲座，农学部有22讲座，医学部有24讲座，工学部有30讲座，亦即共有5学部、17学科、114讲座。其它的附属机构包括（一）附属图书馆，（二）附属农场，（三）附属医院，（四）附属热带医学研究所，并附设士林支所、台中支所、台南支所三所。1937年成立「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资源研究所」，1939年成立「热带医学研究所」等单位，则针对台湾、华南以及南洋各地的资源开发而进行研究。
台北帝大在日据时代基本上是为了配合日本帝国的殖民政策与南进政策，而进行学术研究。光复以后的国立台湾大学，新系所的增设与光复以来政府的经济政策，有颇为密切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台大的个案很可以显示，功利主义笼罩下大学的现实取向日趋强烈。
3:3大学本质的批判：从以上回顾传统型以及近代型大学的性质及其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以上不论是以道德关怀或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大学，都有所不足，因为前者所建树的是「道德知识」，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显然不足；后者则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使大学为政治服务，终不免使知识部门被政治力所渗透甚至颠覆，所建树的是实际的功利之学，短期内或可创造某些边际效用，但长期而言则未必对整体社会有所帮助。
在大学的发展史上，大学虽然可以有各种类型，大学也可以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之下，而自我异化，但是，大学最根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本质，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殿堂。
大学师生只有坚持大学的知识殿堂之本质，大学才可以「是一个理智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专家、发现者和实验者除了履行对于他们专业的职责之外，还要承认具有互相交谈和理解的责任。如果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之中恢复交谈的条件，那么他们就能成为一所大学、一个合作的思想者的团体，而这种大学或团体就能发挥理智的领导作用，并有望在塑造其时代的思想方面做出某些适当的成就。」

四、大学的知识社群特性：「自主性」及其内涵
从上节的回顾与批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大学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大学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为知识分子而存在，并把所有知识加以统合的地方。在这项定义之下，大学作为「知识社群」，具有何种特点呢？大学知识社群至少有以下两种特性：
4:1大学具有自主性：
大学具有「自我立法」（self-legislature）的功能，它无待于其它的社群来为它立法。换言之，大学具有「自作主宰」的能力。这种「自作主宰」（self-mastery）的能力，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所批判的「奴隶的道德」（“Salve’s morality”）构成强烈对比。只有大学具有自主性，大学师生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悠游于智慧的大海。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数百年来功利主义思想弥漫于台湾社会，深深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大学的运作。许多大学在功利主义风气影响之下，并无自主性可言。大学之前的各级教育，基本上是升学预备班，大学则成为职业训练所，许多大学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部职业训练中心工程组或医学组而已。大学的存在已经不再是为了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大学存在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教育本身而存在，而是为了教育以外的目的如升学或就业，也因此台湾的许多大学缺少独特的风格，并且常常成为资本主义的弄臣或政治权力的附庸。
4:2大学具有独特性（uniqueness）：
大学是一个「知识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它不同于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之处在于：在「政治社群」中只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政治人物只要拥有多数选民的支持就可以掌握权力；但是大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大学知识社群里所认同的是真理，真理无需投票表决。「知识社群」的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因此必须讲求「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所谓「学术独立」是指：在学术领域内的各种活动不受非学术领域的不当干扰。「学术独立」的范围基本上是指与知识创造及传播有关的各种活动，例如教授的研究课题及内容，校长及其它政治单位如教育部都不能干涉。但是，所谓「独立」是在相对的脉络来说的，举例言之，「老师」的概念是相对于「学生」而说的，大学里「老师」的概念，只有在与「学生」相对的脉络之中才能存在，「老师」的角色也才能产生其相对意义。大学的「独立」也是在与大学以外的社群相对的脉络中才能成立。
我们再进一步探究，达到「学术独立」有何方法呢？一言以蔽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回归学术本位」。大学中任何政策或教学实务，均应以学术为依归。为捍卫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对于干预学术的外来力量如政治权力或资本主义力量，都应加以批判。接着，在「学术自由」这个概念中，「自由」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这是指 “Freedom of …” 的自由。另一种是「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这是指 “Freedom from…” 的自由，例如「免于被胁迫的自由」（Freedom from being intimidated）、「免于被政治化的自由」（Freedom from being politicized）等等。从消极面来看，大学师生有免于被政治化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大学师生更应有「积极的自由」，在大学知识社群里，承担重要责任的教授们，对于「积极的自由」更应努力捍卫，并防止自由的误用与滥用。

五、大学知识社群中的师生关系及其角色
在论证了大学的基本性质是一种知识社群之后，我们进一步探讨大学知识社群中的师生关系及其角色。（5:1）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师生之间德业相助，功过相规，学校成为道德共同体。（5:2）但是，现代大学中的师生关系是一套由「权利——义务」所规范的契约关系，但现代大学师生应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知识分子，以社会清流为其主要角色。我们阐释以上这两项看法。
5:1传统中国学园是一个道德的小区：传统中国知识社群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道德共同体。《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虽是对国君讲政治领导应以德行优先，但也是孔门师生共勉的道德目标。孔子（551-479B.C.）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先秦孔门师生正是以进德修业相勖勉。在古典中国的教育社群中，教师是道德楷模，《吕氏春秋‧诬徒》说：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礼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悉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
这是古代中国知识社群的共识。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君子隆师而亲友」（《荀子‧修身》），尊师重道是学生的行为准则，而老师则是学生的道德典型，《荀子‧致士》说：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荀子（约298-238B.C.）所列举的四类老师，都以德行与修养作为学生学习的对象。到了公元第八世纪「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昌黎，A.D. 768-824）强有力地宣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更是将「师」与「道」合而为一。正是在这种教育史背景之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主持白鹿洞书院时，邀请陆九渊（象山，1139-1193）来访，「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传统中国的知识社群，所讲求的主要是道德知识，所以，传统书院师生均以进德修业互相砥砺。
由于传统中国的知识社群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所以师生关系极其亲切，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亲如父兄子弟，也可严如君臣、近如朋友。社会的五伦关系，除夫妇一伦外，其余四伦，均可在传统的师生学团找到拟制的关系，这也是原始儒家将师生（师弟）关系在丧服礼中，规定为无服的理由所在。高明士指出：在儒术独尊以后，儒教的社会伦理是以亲亲、尊尊为主要纲索；五伦之中，自以父子一伦为主轴而展开，师生关系亦然。传统中国既尊师，又强调天地间的自然秩序、政治秩序、伦理秩序，必须靠师教才能理解。
换言之，师生关系不仅以「道」作为结合之基础，而且也反映宇宙自然之合理秩序。
5:2现代大学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在社会逐渐工业化之后，传统的亲缘关系的重要性也逐渐被业缘关系所取代。现代社会中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逐渐转化成某种契约关系。在现代台湾的大学知识社群中，老师和学生都经由《大学法》及其施行细则，以及根据以上两项文件而制定的大学组织规程，赋予明确的法律规范。
我们以台大为例加以说明。《国立台湾大学组织规程》（1996年3月10日教育部（85）高（一）字第85018154号函同意核定实施）第六章第63条规定：「本大学学生之权利与义务，应依大学法、大学法施行细则、本规程及依据本规程所订定的各级办法规范之」，第68条规定：「本大学各级学生自治组织应依相关办法选举代表出席或列席校务会议、院、系、所务会议、教务会议、学生事务会议及其它与学生权益相关之会议。院、系、所务会议应于其组织规则中规定学生之出、列席权利」，这些条文都是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规范学生与学校、学生与老师之权利与义务关系。传统中国书院教育中师弟情谊以及道德共勉的精神，已经随风而逝。
其实，现代大学中师生关系被纳入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之中，正是世界各国大学普遍性的发展。以美国的大学为例，在大多数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学生与教师皆参与校务运作，若干大学中学生虽参与而不具投票权。举例言之，在一般公立大学所称之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则称之为MIT Corporation，以治理校务。学生在这个组织中并无直接参与，有一些席位保留给最近的毕业学生，其能代表学生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在Corporation之下有一委员会包括一些学生和教师，其职责在将一些影响学校某些部门的问题向Corporation报告。麻省理工学院并未设有教师评议会（Faculty Senate），教师在其辖权范围内作政策之决策，对其辖权范围外，则对行政当局作建议。学生自治团体中的某些特定代表在教师会议上有发言权，但无投票权。有许多教师的常设委员会皆包括一些学生成员，学生是教师会议上的重要建言者，可以在会议上提出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私立大学，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管理校务，每年一位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被推选担任四年任期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一直保有四位年轻的董事，具有完全的投票权和其它权利。该校的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uncil）则由人文、科学和工程学院之十二位教师组成。学术委员会、学院院长和副校长决定所有学术决策之权力。学生委员会（Student Council）选出的大学部学生，以参与课程委员会的方式参与教育政策的决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也以参与学院院长和全校性的顾问委员会的方式，而参与学校有关的决策。学生的建言来自学生委员会，经由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和学生委员会指定人（Council appointees to committees）。每年秋季皆举行学生满意程度之调查，每一学期末皆办理学生对课程和教授之评鉴。此外，马利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由17位成员组成之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所管理，由马利兰州州长所任命。董事的成员之一为学生，享有和其它成员同样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对直接影响学生事物的投票权。马利兰大学学生评议（Student Senators）全程参与学校政策之发展，对任何政策立法皆有投票权。
除了上述各校之外，私立的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包括二位遴选之学生具有完全的投票权。教师委员会（Faculty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无学生代表，惟学生可参与成为某些教师委员会会员。学生议会和研究生及专业学生议会提供学生参与学校政策决定之管道。洛杉矶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s）评议会（Board of Regents）则共有28位评议员，其中一位是任命的学生代表，九个加州大学校区各提名申请人，经由各别学区学生协会、加大学生协会之遴选委员会之审核，最后三名候选人由评议会决选同意。评议会管理整这加大学校系统。另外，私立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有三位学生代表，二位是大学部四年级最后一学期的学生，一位是研究所学生，每位任期是三年，每位皆有投票权，而且直接、积极地参与学校政策的决定。此外，在艾默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中，学生并无投票权，惟该校同意三至五名的学生参与出席校园生活委员会（Campus Life Committee），但无投票权。范德毕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董事会（Board of Trust）无在学学生代表，但为表达学生对学校事物和活动之意见，校友协会每年自大学部行将毕业之学生中，提名一位参与董事会之选举，如经提名并当选者其任期始自下届董事会议，合格任期为连续二任，每任二年。第一次当选者，必须九年后方可参与再选举。卡内基美伦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董事委员会（Trustee Committees）中，学生出席参与委员会，可表达对各项事物之意见，但于董事会议上，学校官方之议案，学生无投票权。
从以上简介国内外大学对学生参与校务之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大学已经不在像传统书院一样地是一种道德的小区。相反地，现代大学校园中的师生关系受一套「权利——义务」关系所规范，而成为一种契约关系。
但是，我想要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大学师生都是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应追求并服膺真理，他们并不是一种社会政治阶级（如农人阶级、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所以，大学师生既不与任何「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阶级或团体挂钩，也不为任何政治团体或个人利益背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学知识社群中的老师和学生是社会的「清流」，因为他们对任何权力会经济利益的掌控者，都抱持批判的态度。
六、结论
二十世纪的最后10年，不仅见证了世界历史扉页的快速翻动，也见证了台湾高等教育的急骤扩张。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前苏联解体、东欧共产集团瓦解到亚洲的两韩开始对话，台湾开始快速民主化，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整，使战后世界史中「全球化」的潮流更为波涛壮阔。但是，正是在「全球化」潮流快速发展之时，「本土化」作为战后世界的另一股潮流，也并驾齐驱，同步发展，两者构成辩证互动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历史旋乾转坤的关键十年里，台湾的高等教育部门在政治民主化的冲击之下快速成长。台湾的大学院校总数已经多达150所。展望未来，在世界各国大学经费普遍匮乏的大趋势下，
台湾的高等教育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台湾的大学院校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国内就学人口的萎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外国大学来台设分校的竞争，而且，更严酷的挑战将来自于产业部门与政治部门的压力。展望二十一世纪，所谓「知识经济」将成为全球产业活动的主流。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不论是「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产业部门都会进一部要求高等教育部门提供更能为产业分工体系所使用的人力资源。这种来自产业界的需求与压力，将使大学更快速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生产工厂。另一方面，台湾政治的快速民主化，使权力的掌握者从选票的数量而不是从教育的逻辑，思考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最近十余年来，台湾的高等教育资源逐渐转移到中等及初等教育部门，就是一个例证。宪法中教科文预算不得低于总预算15%规定的取消，更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外，政治人物在选举拉票演讲会场中径自宣布将专科学校「升格」为学院，或将学院「改制」为大学，更可见政治力在教育部门所划下的伤痕。政治力与经济力对大学的宰制，由于大学研究与教学的日趋专业，以及各学门间的疏离，而更具杀伤力。

这以上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台湾的大学院校将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正确而有效地因应并与经济力（及政治力）互动？我过去分析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大学与台湾产业界的互动将日益频繁，在这样的特殊脉络中，大学的师生应该避免过度膨胀主体性的谬误。大学不是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象牙之塔，大学是与社会携手连心，共存共荣的知识部门。因此，大学不应过度膨胀主体性，而斩断与大学以外的经济、社会等部门之有机联系关系。但是，大学也应避免丧失主体性的谬误。大学与产业界关系紧密，不应该使大学丧失其主体性。相反地，大学应该深切认知大学与经济领域之间，存有既合作又紧张之复杂关系。只又正面而深刻的体认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大学与产业界才能够各自迈向健康的发展。而就大学来讲，大学是学术的社群，不是一个营利事业，这项认知是使大学主体性适度发展的重要前提。
同样道理，在大学院校与政治力互动之时，既要避免过度膨胀大学主体性，又要避免沦丧大学的主体性。
本章扣紧大学主体性的建构这个中心课题进行分析，我们首先指出当前大学院校在政治力与经济力的冲击之下自我异化的几种类型——大学常沦为知识的百货公司、意识形态生产工厂、或职业训练中心。我们回顾传统中国的大学与现代大学的不同在于：前者以道德关怀创造知识的基础，而后者则以功利主义为其动力。在分析这两种型态的大学之后，我们直指大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个知识社群——大学属于知识分子，由知识分子统领、并为知识的创造而存在。从大学的知识社群特质来看，当传统社会的大学之作为道德小区的特质被解构之后，现代大学的师生关系就不免走上契约关系，而使大学的知识社群之特质，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从本章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理念的重建与复兴，正是建立大学的自主性与主体性，使大学与产业部门及政治部门在互动中不丧失其「自我」的根本方法。让我们以信心和爱心，期待二十一世纪台湾的大学作为知识社群之特质日益彰显，从而使大学作为社会「清流」的角色日益明确，而为二十一世纪海峡两岸注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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